附件2
上海市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网检指标
	项
	目
	网检内容
	评分细则

	
	序号
	内容
	分值
	
	

	一、

项目

基本

情况

40分
	场地
设施
设备
情况

20分
	1
	场地设施设备情况
	20
	①项目场地、设施设备符合职业（工种）设置条件且完好并运作正常。
	1．项目场地不符合职业（工种）设置条件要求的，扣10分；
2．项目设施设备不符合职业（工种）设置条件要求，或不能正常运作的，扣10分。

	
	师资及
使用

情况

20分
	2
	教师资格
	10
	①项目任教教师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市教委或市人社部门发证）；

②项目任教教师符合职业（工种）设置条件所要求的教师任教条件。
	1．不符合每项的，有1位教师扣2分，每项最多扣5分。

	
	
	3
	教师管理
	10
	①项目专、兼职教师均与培训机构签订符合要求的聘用合同或聘任协议；

②项目具有完整的教师业务档案；

③项目教师定期参加教研活动或参加各类进修活动。
	1．不符合第1项的，有1位教师扣1分，每项最多扣3分；
2．不符合第2项的，有1位教师扣1分，每项最多扣3分；

3．不符合第3项的，教师当年度未参加任何教研活动或各类进修活动的，有1位教师扣1分，每项最多扣4分。

	二、

过程

管理

情况

23分
	日常

办学

情况

17分
	4
	变更事项备案
	5
	①机构名称、办学地址、培训点和临时活动点、培训内容等及时按规定变更并备案；

②机构对授课计划进行变更的，应在区里备案并做好相应系统的备案变更；

③机构终止举办项目及时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1．不符合第1—2项的，每项扣2分；

2．不符合第3项的，扣1分。

	二、

过程

管理

情况

23分
	日常

办学

情况

17分
	5
	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12
	①按授课计划组织实施培训；

②加强招生管理、规范招生行为，公示招生对象、招生规模、报名方式、培训项目、培训周期、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退费办法和服务承诺等内容；

③与学员签订培训服务合同，严格履行合同约定内容，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④按照国家和本市关于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监管的规定，与商业银行等专业机构合作，开立预收费专用账户，执行预收费银行定期划扣机制；

⑤临时活动场所选取符合活动要求的安全场所，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明确场所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等事宜。涉及人群聚集的，应当符合《上海市公共场所人群聚集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并且依法办理相应手续；

⑥按要求开展线上培训，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备案；将线上培训数据与管理部门线上培训管理系统进行数据对接，接受监督管理。提供直播培训服务的，还应当具备即时阻断互联网直播、及时消除违法违规直播内容、防止信息扩散的技术能力。线上培训平台应当具备信息储存功能，平台上的培训内容及相关数据信息须留存1年以上，其中直播教学的影像须留存至少6个月；用户行为日志须留存1年以上。
	1．不符合的每项扣2分。

	
	网络
操作
维护
使用

6分
	6
	网络使用及其规范操作
	6
	①机构已纳入“上海市职业培训管理信息系统”管理；

②机构配备满足网络正常运行要求的计算机设备及稳定的网络操作人员；

③机构基本信息、班级信息、师资情况及班级学员信息输入准确、齐全，网络操作规范，各类信息日常维护到位。
	1．不符合的每项扣2分。

	三、

培训
鉴定
情况

27分
	项目
总体
培训
情况

22分
	7
	项目年

培训

总量
	22
	招收学员并开展项目技能培训。
	1．项目年培训量达40人（含）的，不扣分；项目年培训量20（含）—40人的，记11分；不到20人的，记5分；

2．项目年培训量为零的，记0分。

	
	项目
考核
评价
质量

5分
	8
	考核评价质量
	5
	鉴定人数和获证学员数量。
	项目获证学员占考核人数70%（含）以上的，记5分；50%（含）—70%的，记3分；50%以下，记2分。

	四、
依法
办学

10分
	9
	诚信记录

（核心指标）
	10
	政府部门在督导、检查、审计、评估及投诉处理等日常管理中查实培训机构办学存在违法违规或违约等现象。
	1．经查实机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政府部门作出相应处理，一票否决；

2．经查实机构存在违约行为且政府部门作出整改处理决定的，有1次扣3分，情况累计出现3次的，一票否决；

3．经查实机构存在较轻微违规违约行为且政府部门作出书面处理的，有1次扣2分，最多扣10分。


说明：

1．培训项目网检指标采取直接计分法，总分为100分。
2．培训项目网检指标中 “诚信记录”为核心指标，对不符合要求的实施一票否决。
3．网检指标中的人数统计范围按网检年度计，为上一年度12月1日至当年11月30日。其中，“年培训总量”人数的统计口径，按系统统计培训人数中高级或参照高级及以上系数为2，其他培训项目系数均为1的比例折算后计。
4．项目的专业设置标准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职业（工种）设置条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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